亳州市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（2024年修订）补充规定（二）

为保障《亳州市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（2024年修订）》有效实施，加强我市城乡规划、建设和管理，不断提升我市城乡规划管理水平，对实施过程中发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进行细化，特制定本补充规定：
一、关于工业、仓储绿地控制
将3.6.1 城市绿地控制 1、城市绿地率要求 第（4）条修改为：工业、仓储绿地率应不大于5%，工业项目用地内部一般不得安排非安全生产必需的绿地，严禁建设脱离工业生产需要的花园式工厂。产生有毒有害气体等污染的工厂不低于30%，并根据国家标准设立不少于50米的防护林带。
二、关于院子设计
[bookmark: _GoBack]将6.2 改善型住宅的规划设计要求 6.2.1条修改为：在满足项目建筑密度和绿地率等相关技术经济指标、不影响项目内部交通组织、消防等情况下，建筑高度不大于36米（不含3层及以下住宅）的住宅建筑首层可设置一定面积的院子，院子不计入建筑密度、绿地率和公共绿地，不纳入不动产登记。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
1.院子不得设置于住宅建筑北侧。
2.原则上住宅院子进深不超过6米，且不得超过一层建筑基底面积。
3.院子形式宜为通透性围墙或绿篱，并在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中明确其立面效果，应统一设计、实施，高度不应大于1.6米。
4.院子应在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中明确专有使用界线，院子使用权属由开发建设单位在房屋销售合同内予以明确，告知所有购房人院子设置相关事项。
5.院子须设置安全遮挡设施，防止高空坠物，可设置统一尺度的顶棚，顶棚与院子统一设计、实施。
三、关于建筑容积率计算
[bookmark: _Toc13252]将附录B：计算规则 （二）建筑容积率计算 （7）民用建筑底层设架空层,修改为：民用建筑底层设架空层用作通道、停车、布置绿化小品、居民休闲设施等公共用途的，扣除楼梯间、电梯间、设备用房、门厅、过道等围合部分后，其建筑面积可不计入建筑容积率，但应计入总建筑面积。架空层应以柱、剪力墙落地，视线通透、空间开敞。用于公共用途的架空层，架空层产权归全体业主所有，可用玻璃、栅栏等围合利用，不得使用实墙封闭。围合利用方案在项目规划核实前报规划主管部门备案，规划核实后报物业主管部门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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